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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醋酸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南通醋酸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由江苏省科学技术厅、江苏省
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联合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南通醋酸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证书编号：GR202232002485
发证日期：2022 年 10 月 12 日
有效期：三年
本次认定系公司原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有效期满后进行的重新认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所得税法》等有关规定，公司自通过高新技术企业重新认定起连续三年（2022-2024 年），享
受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优惠政策，即按 1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特此公告。
南通醋酸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2 月 16 日

安徽华人健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华人健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人健康”、“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６０，０１０，０００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予以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２〕２４０６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如有）、网下向符合条
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或
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
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
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
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
“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安徽华人健康医药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中披露向参与配售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
司配售的股票总量、认购数量、占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比例以及持有期限等信息。

本次拟公开发行股票６０，０１０，０００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１５．００％，全部为公开发行
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４００，０１０，０００股。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
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
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

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３，０００，５００股，占发行数量的５．００％，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
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４５，６０８，０００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
后本次发行总量的８０．０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１，４０１，５００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后本
次发行总量的２０．００％。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网下及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数量及战略配
售情况将在２０２３年２月２２日（Ｔ＋２日）刊登的《安徽华人健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中予以明确。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关安排，发行
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３年２月１７日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一、网上路演网址：全景路演（ｈｔｔｐ： ／ ／ 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二、网上路演时间：２０２３年２月１７日（Ｔ－１日，周五）９：００－１２：００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 （巨潮资讯网，网

址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中证网，网址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中国证券网 ，网址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 ，网址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证券日报网 ，网址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经济参考 网 ，网址
ｗｗｗ．ｊｊｃｋｂ．ｃｎ）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安徽华人健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３年２月１６日

特别提示
滁州多利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多利科技”）首次

公开发行新股不超过 3,533.3334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
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3066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
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
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3,533.3334 万股。 回拨机
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120.0334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60%；网
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413.3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40%。 本次发行价格
为人民币 61.87 元 / 股。

根据《滁州多利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
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7,419.88888 倍，高于 150 倍，发
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
调节。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353.2834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3,180.05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90%。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 0 .0303250963% ，申购倍数为
3,297.59876 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 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 具体内容如
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滁州多利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2023 年 2 月 16 日（T+2 日）16:00 前，按
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如同一配售对
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由
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 70%时，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
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
者未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网下申购获得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
配通知。

一、网下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44 号]）的要求，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的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做出最终统计如下：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2023 年 2 月 14 日（T 日）结束。 经核查确
认，在初步询价结束后确定的 2,704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11,960 个有效报价
配售对象中， 有 8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8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未参与网下申
购；2,696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11,952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按照《发行公告》

的要求参与了网下申购，有效网下申购总量为 1,069,750 万股。
未参与网下申购的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网下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配售对象编码 初步询价时拟
申购数量(万股)

1 黄印电 黄印电 P012230001 90
2 黄长远 黄长远 P012240001 90
3 朱美渝 朱美渝 P023020001 90
4 黄文乐 黄文乐 P027270001 90
5 张祥斌 张祥斌 P471090001 90
6 许建国 许建国 P517460001 90
7 彭伟 彭伟 P517490001 90
8 陈转娣 陈转娣 P535970001 90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滁州多利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安排及初

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
则，各类投资者的获配信息如下：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
数（万股）

占网下有效
申购总量比

例
初步获配股
数（股）

占最终网下
发行总量的

比例
初步配售比例

A类 362, 600 33.90% 2, 010, 465 56.91% 0.05545056%
B类 183, 510 17.15% 546, 452 15.47% 0.02975704%

C类 344, 460 32.20% 681, 265 19.28% 0.01976855%
D类 179, 180 16.75% 294, 652 8.34% 0.01647379%
合计 1, 069, 750 100.00% 3, 532, 834 100.00% -

注 1：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数值保留至小
数点后两位后四舍五入所致；

注 2：A 类指公募养老金社保类配售对象；B 类指年金保险类配售对象；C
类指除 A 和 B 类外的机构类配售对象；D类指个人配售对象。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
其中零股 19 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
给同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同泰慧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各配售对象
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配售对象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
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21-38676888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滁州多利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2 月 16 日

特别提示
滁州多利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多利科技”）首次

公开发行新股不超过 3,533.3334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
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3066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
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
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 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 具体内容如
下：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
资金账户在 2023 年 2 月 16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

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 70%时，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
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可交换债的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
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与可交换债的次数合并计
算。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
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滁州多利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本
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发行人于 2023 年 2 月 15 日（T+1 日）上午在
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45 号深业中心 308 室主持了滁州多利汽车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
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9707, 4707, 8448

末“6”位数： 175641, 675641, 520168
末“7”位数： 9835411, 4835411
末“8”位数： 51211225, 11211225, 31211225, 71211225, 91211225
末“9”位数： 018886097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滁州多利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投资者持有
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63,601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 股滁州多利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发行人：滁州多利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2 月 16 日

滁州多利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滁州多利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纳睿雷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纳睿雷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
申请于 2022 年 2 月 17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
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2022〕3126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
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
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
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 3,866.6800 万股， 约占发行后发行人总股
本的 25.00%。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193.3340 万股，占
本次发行数量的 5.00%，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
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571.3460 万股，约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0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102.0000 万股，约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
后发行数量的 30.00%。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

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
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
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
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3 年 2 月 17 日（T-1 日，星期五）14:00-17:
00；

2、网上路演网址：
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广东纳睿雷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意向书》 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广东纳睿雷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2 月 16 日

（上接 C15 版）
对于资产规模超过本次发行可申购金额上限（本次发行可申购金额上限 =配售对象拟申

购价格×440.0000万股，下同）的配售对象，应在“资产规模是否超过本次发行可申购金额上
限”栏目中选择“是”，并选择在“资产规模（万元）”栏目填写具体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金额；对
于资产规模未超过本次发行可申购金额上限的配售对象，应在“资产规模是否超过本次发行可
申购金额上限”中选择“否”，并必须在“资产规模（万元）”栏目填写具体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金
额。

投资者应对每个配售对象填写具体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承担责任，确保不存在超资产
规模申购的情形。

3、本次初步询价采取拟申购价格与拟申购数量同时申报的方式进行，网下投资者报价应
当包含每股价格和该价格对应的拟申购数量。 参与询价的网下投资者可以为其管理的不同配
售对象账户分别填报一个报价，每个报价应当包含配售对象信息、每股价格和该价格对应的拟
申购股数。同一网下投资者全部报价中的不同拟申购价格不超过 3个。初步询价时，同一网下
投资者填报的拟申购价格中，最高价格与最低价格的差额不得超过最低价格的 20%。

特别提醒网下投资者注意的是，为进一步规范科创板新股发行承销秩序，要求网下投资者
严格按照科学、独立、客观、审慎的原则参与网下询价，具体如下：

（1）就同一次科创板 IPO发行，互联网交易平台至多记录同一网下投资者提交的 2次初
步询价报价记录。网下投资者为拟参与报价的全部配售对象录入全部报价记录后，应当一次性
提交。提交 2次报价记录的，以第 2次提交的报价记录为准。

（2）网下投资者首次提交报价记录后，原则上不得修改，确有必要修改的，应重新履行报价
决策程序，在第 2次提交的页面填写改价理由、改价幅度的逻辑计算依据以及之前报价是否存
在定价依据不充分、报价决策程序不完备等情况，并将有关材料存档备查。提交内容及存档备
查材料将作为后续监管机构核查网下投资者报价决策及相关内控制度的重要依据。

网下投资者申报价格的最小变动单位为 0.01 元。 每个配售对象的最低拟申购数量为
50.0000万股， 拟申购数量超过 50.0000 万股的部分必须是 10 万股的整数倍， 且不得超过
440.0000万股。投资者应按规定进行初步询价，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网下投资者申报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将被视为无效：
（1）网下投资者未在 2023年 2月 20日（T-4日）12:00前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完成科创板网

下投资者配售对象的注册工作，或未于 2023年 2月 20日（T-4日）中午 12:00前按照相关要
求及时向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提交网下投资者核查材料的；

（2）配售对象名称、证券账户、银行收付款账户 /账号等申报信息与注册信息不一致的；该
信息不一致的配售对象的报价部分为无效报价；

（3）单个配售对象的拟申购数量超过 440.0000万股以上的部分为无效申报；
（4）单个配售对象拟申购数量不符合 50.0000万股的最低数量要求，或者拟申购数量不符

合 10万股的整数倍，则该配售对象的申报无效；
（5）经审查不符合本公告“三、（一）网下投资者的参与条件及报价要求”所列网下投资者条

件的；
（6）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发现投资者不遵守行业监管要求，超过相应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

申购的，则该配售对象的申购无效；投资者在互联网交易平台填写的资产规模与提交至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的配售对象资产证明材料中的资产规模不相符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有权认
定该配售对象的报价无效；

（7）被中国证券业协会列入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黑名单、异常名单和限制名单中的网下投资
者；

（8）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
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的规定，未能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完成管理人登记和基
金备案的私募基金；

（9）网下投资者资格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本公告规定的，其报价为无效
申报。

5、网下投资者或配售对象存在下列情形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向中国证券业协
会报告并公告：

（1）使用他人账户、多个账户或委托他人报价；
（2）在询价结束前泄露本公司报价，打听、收集、传播其他投资者报价，或者投资者之间协

商报价等；
（3）与发行人或承销商串通报价；
（4）利用内幕信息、未公开信息报价；
（5）未履行报价评估和决策程序审慎报价；
（6）无定价依据、未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理性报价，或故意压低、抬高报价；
（7）未合理确定拟申购数量，拟申购金额超过配售对象总资产或资金规模且未被主承销商

剔除的；
（8）接受发行人、主承销商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提供的财务资助、补偿、回扣等；
（9）其他不独立、不客观、不诚信、不廉洁的情形；
（10）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申购；
（11）获配后未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及经纪佣金；
（12）网上网下同时申购；
（13）获配后未恪守限售期等相关承诺的；
（14）其他影响发行秩序的情形。
四、确定发行价格及有效报价投资者
（一）确定发行价格及有效报价投资者的原则
1、本次网下初步询价截止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对网下投资者的报价资格

进行核查，不符合本公告“三、（一）网下投资者的参与条件及报价要求”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投资
者的报价将被剔除，视为无效；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剔除不符合要求投资者报价后的初步询价结果，对所
有符合条件的配售对象的报价按照拟申购价格由高到低、 同一拟申购价格上按配售对象的拟

申购数量由小到大、同一拟申购价格同一拟申购数量上按申报时间（申报时间以上交所互联网
交易平台记录为准）由后到先、同一拟申购价格同一拟申购数量同一申报时间上按业务管理系
统平台自动生成的配售对象顺序从前到后的顺序排序，剔除报价最高部分配售对象的报价，剔
除部分不低于符合条件的所有网下投资者拟申购总量的 1%。 当拟剔除的最高申报价格部分
中的最低价格与确定的发行价格相同时，对该价格的申报可不再剔除。剔除部分不得参与网下
申购。

2、发行价格及其确定过程，以及可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及其有效拟申购数量信息将
在 2023年 2月 23日（T-1日）刊登的《发行公告》中披露。

同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募集资金额，并在《发行公告》
中披露如下信息：

（1） 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所有网下投资者及各类网下投资者剩余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
均数；

（2）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公募产品、社保基金、养老金剩余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3）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公募产品、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

外机构投资者资金剩余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4）网下投资者详细报价情况，具体包括投资者名称、配售对象信息、申购价格及对应的拟

申购数量、发行价格的主要依据，以及发行价格所对应的网下投资者超额认购倍数。
在剔除最高部分报价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网下发行询价报价情况，综合

评估公司合理投资价值、可比公司二级市场估值水平、所属行业二级市场估值水平等方面，充
分考虑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倍数、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并重点参照公
募产品、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剩
余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审慎合理确定发行价格、最终发行数量、有效报价投
资者及有效拟申购数量。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审慎评估确定的发行价格是否超出
网下投资者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剩余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公募产品、社保基金和
养老金剩余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及超出幅度。 如超出的， 超出幅度不高于
30%。

若发行价格超出《发行公告》中披露的网下投资者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剩余报价的中位数
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公募产品、社保基金、养老金剩余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发
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申购前发布包含以下内容的《投资风险特别公告》：（1）说明确
定的发行价格超过网下投资者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剩余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以及公
募产品、 社保基金和养老金剩余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的理由及定价依据；（2）
提请投资者关注发行价格与网下投资者报价之间的差异；（3）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
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作出投资决策；（4）上交所认为应当披露的其他内容。

（二）有效报价投资者的确定
在初步询价期间提供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方可且必须作为有效报价投资者参与申购。有

效报价投资者按照以下方式确定：
（1）申报价格不低于发行价格，且未作为最高报价部分被剔除或未被认定为无效的报价为

有效报价，有效报价对应的申报数量为有效申报数量。
（2）有效报价的投资者数量不得少于 10家；少于 10家的，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中止发行并予以公告。
五、网下网上申购
（一）网下申购
本次网下申购的时间为 2023年 2月 24日（T日）的 9:30-15:00。《发行公告》中公布的在初

步询价阶段提交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必须参与网下申购。在参与网下申购时，网下投资者必须
在互联网交易平台为其管理的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填写并提交申购价格和申购数量， 其中申购
价格为本次发行确定的发行价格； 申购数量为其在初步询价阶段提交的有效报价所对应的有
效申报数量。

网下投资者为其管理的参与申购的全部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录入申购记录后， 应当一次性
全部提交。网下申购期间，网下投资者可以多次提交申购记录，但以最后一次提交的全部申购
记录为准。

在网下申购阶段，网下投资者无需缴付申购资金，获配后在 2023年 2月 28日（T+2日）缴
纳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本次发行向网下投资者收取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
为 0.5%，投资者在缴纳认购资金时需一并划付对应的配售经纪佣金。配售对象新股配售经纪佣
金金额 =配售对象获配股数×发行价×0.5%（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二）网上申购
本次网上发行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上申购的时间为 2023年 2月 24日（T日）的

9:30-11:30、13:00-15:00。网上发行对象为持有上交所股票账户卡并开通科创板投资账户的境
内自然人、法人及其它机构（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根据投资者持有的市值确定其网上
可申购额度，持有市值 10,000元以上（含 10,000元）的投资者才能参与新股申购，每 5,000元市
值可申购一个申购单位，不足 5,000元的部分不计入申购额度。每一个申购单位为 500股，申购
数量应当为 500股或其整数倍，但最高不得超过本次网上初始发行股数的千分之一，具体网上
发行数量将在《发行公告》中披露。

投资者持有的市值按其 2023年 2月 22日（T-2日）（含 T-2日）前 20个交易日的日均持
有市值计算，可同时用于 2023年 2月 24日（T日）申购多只新股。投资者持有的市值应符合
《网上发行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进行新股申购。
网上投资者申购日 2023年 2月 24日（T日） 申购无需缴纳申购款，2023年 2 月 28 日

（T+2日）根据中签结果缴纳认购款。
参与本次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不得再参与网上发行， 若配售对象同时参与网下询价和网

上申购，网上申购部分为无效申购。
六、本次发行回拨机制
本次发行网上网下申购于 2023年 2月 24日（T日）15:00同时截止。申购结束后，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根据网上网下申购总体情况于 2023年 2月 24日（T日）决定是否启

动回拨机制，对网下和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回拨机制的启动将根据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
申购倍数确定：

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 =网上有效申购数量 /回拨前网上发行数量。
有关回拨机制的具体安排如下：
1、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将于 2023年 2月 22日（T-2日）

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
2、2023年 2月 24日（T日）网上、网下均获得足额认购的情况下，若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

申购倍数未超过 50倍的，将不启动回拨机制；若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超过 50倍但低
于 100倍（含）的，应从网下向网上回拨，回拨比例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5%；网上投资者
初步有效申购倍数超过 100倍的，回拨比例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回拨后无限售期
的网下发行数量原则上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无限售期股票数量的 80%； 本款所指的公开发行
股票数量指扣除战略配售股票数量后的网下、网上发行总量；

3、若网上申购不足，可以回拨给网下投资者，向网下回拨后，有效报价投资者仍未能足额
申购的情况下，则中止发行；

4、在网下发行未获得足额申购的情况下，不足部分不向网上回拨，中止发行。
在发生回拨的情形下，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启动回拨机制，并于 2023年

2月 27日（T+1日）在《南京茂莱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
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中披露。

七、网下配售原则及方式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在 2023年 2月 24日（T日）完成回拨后，将根据以下原则

对网下投资者进行配售：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及发行人将对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是否符合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及发行人确定的网下投资者标准进行核查，不符合配售投资者条件的，将被剔除，
不能参与网下配售；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提供有效报价的符合配售投资者条件的网下投资者分为以下
三类：

1、公募产品、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为 A类投资者，其配售比例为
a；

2、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为 B类投资者，B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为 b；
3、所有不属于 A类、B类的网下投资者为C类投资者，C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为 c；
（三）配售规则和配售比例的确定原则上按照各类配售对象的配售比例关系 a≥b≥c。调整

原则：
1、优先安排不低于回拨后网下发行股票数量的 50%向 A 类投资者进行配售，不低于回拨

后网下发行股票数量的 70%向 A 类、B 类投资者配售。如果 A类、B类投资者的有效申购量不
足安排数量的，则其有效申购将获得全额配售，剩余部分可向其他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进行
配售。在向 A类和 B类投资者配售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可调整向 B类投资者预设的配售
股票数量，以确保 A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不低于 B类投资者，即 a≥b；

2、向 A类和 B类投资者进行配售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向 C类投资者配售，并确保
A类、B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均不低于C类，即 a≥b≥c；

如初步配售后已满足以上要求，则不做调整。
（四）配售数量的计算：某一配售对象的获配股数 =该配售对象的有效申购数量×该类配

售比例，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根据以上标准得出各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和获配股数。在实施
配售过程中，每个配售对象的获配数量取整后精确到 1股，产生的零股分配给 A类投资者中
申购数量最大的配售对象；若配售对象中没有 A类投资者，则产生的零股分配给 B类投资者
中申购数量最大的配售对象；若配售对象中没有 B类投资者，则产生的零股分配给 C类投资
者中申购数量最大的配售对象。当申购数量相同时，产生的零股分配给申购时间（以上交所业
务管理系统平台显示的申报时间及申报编号为准）最早的配售对象。

如果网下有效申购总量等于本次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按
照配售对象的实际申购数量直接进行配售。

如果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将中止发行。
（五）网下限售摇号抽签
网下投资者 2023年 2月 28日（T+2日）缴款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对网下

获配投资者进行配号，通过摇号抽签确定公募产品、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
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的 10%账户（向上取整计算），该配售对象所获配
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个月。

确定原则如下：
1、公募产品、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

售对象中，10%（向上取整计算） 最终获配账户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
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个月。

2、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具体账户。本次摇号采用按获
配对象配号的方法，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一获配对象获配一个编
号，并于 2023年 3月 1日（T+3日）进行摇号抽签，最终摇号确定的具体账户数不低于最终获
配户数的 10%（向上取整计算）。

3、摇号未中签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获配股票将可以在上市首日进行交易、开展其他业务。
4、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于 2023年 3月 2日（T+4日）刊登的《南京茂莱光学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中披露本次网下限售摇号
中签结果。上述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已向摇中的网下配售对象送达相应安排通知。

八、投资者缴款
（一）战略投资者缴款
2023年 2月 21日（T-3日）前，战略投资者将向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足额缴纳认购资金

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将于 2023年 3月 2日（T+4
日）对战略投资者缴纳的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到账情况进行审验，并出具验资
报告。

（二）网下投资者缴款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 2023年 2月 28日（T+2日）披露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

签结果公告》，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资金应于 2023年 2月
28日（T+2日）16:00前到账。

配售对象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金额 =配售对象获配股数×发行价×0.5%（四舍五入精确至
分）。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
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将于 2023年 3月 2日（T+4日）对网下投资者缴纳
的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到账情况进行审验，并出具验资报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 2023年 3月 2日（T+4日）刊登的《发行结果公告》中披露网上、
网下投资者获配未缴款金额以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包销比例，列表公示并着重说明获得
初步配售但未足额缴款的网下投资者。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未足额申购以及网下有效报价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
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
协会备案。

（三）网上投资者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

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3年 2月 28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
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
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特别提醒，网上投资者连续 12个月内累计出现 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
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个月（按 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
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
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九、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股份处理
战略配售投资者认购不足的，其弃购数量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

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
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
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本次发行因网下、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款而放弃认购的股票由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可能承担的最大包销责任为本次公开发行数
量的 30%，即 3,960,000股。

网下、网上投资者获配未缴款金额以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包销比例等具体情况请见
2023年 3月 2日（T+4日）刊登的《发行结果公告》。

十、中止发行情况
当出现以下情况时，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采取中止发行的措施：
（1）初步询价结束后，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数量不足 10家的；
（2）初步询价结束后，有效报价投资者数量不足 10家的；
（3）初步询价结束后，拟申购总量不足初步询价阶段网下初始发行数量的，或剔除最高报

价部分后剩余拟申购总量不足初步询价阶段网下初始发行数量的；
（4）发行价格未达发行人预期或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就确定发行价格未能达成

一致意见；
（5） 预计发行后总市值不满足选定市值与财务指标上市标准的；（预计发行后总市值是指

初步询价结束后，按照确定的发行价格乘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的总市值）；
（6）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未按照作出的承诺实施跟投的；
（7）网下申购总量小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的；
（8）若网上申购不足，申购不足部分向网下回拨后，网下投资者未能足额认购的；
（9）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

发行数量的 70%；
（10）发行人在发行过程中发生重大会后事项影响本次发行的；
（11）根据《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和《实施办法》第二十七条，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发现证

券发行承销过程存在涉嫌违法违规或者存在异常情形的， 可责令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暂停或中止发行，对相关事项进行调查处理。

如发生以上情形，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中止发行原因、恢复发行安排
等事宜。中止发行后，在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决定的有效期内，且满足会后事项监管要求的前
提下，经向上交所备案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择机重启发行。

十一、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1、发行人：南京茂莱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范一
联系地址：南京市江宁开发区铺岗街 398号
联系人：王陆
电话：025-52728150
传真：025-52728150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如军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1号国贸大厦 2座 27层及 28层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报送核查材料及咨询电话：010-89620585

发行人：南京茂莱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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